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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企业“免、抵、退”税计算方法改进

赵利清 王 勇

（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云南丽江 674100）

【摘要】生产企业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的计算一直是税法理论学习与实务工作中的一个难点，目前多数文献上的相

关计算方法不易理解，对初学者造成不小的学习障碍。本文按照税法规定，对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的定义进行分析，在原

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做出针对性的改进，以便财税人员更好地掌握生产企业“免、抵、退”税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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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增值税出口退税（“免、抵、退”税）制度

国家为鼓励出口，对符合条件的出口货物给予税收

上的优惠，可享受出口退税政策。出口货物退（免）增值税

是指货物报关出口销售后，对出口销售环节所应负担的

增值税款予以免征并将其出口前在国内已承担的税款予

以退还的一种制度。

税法规定：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

出口的自产货物适用“免、抵、退”税办法，有出口经营权

的外贸企业收购后直接出口或委托其他外贸企业代理出

口的货物采用“先征后退”办法。

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管理办法的“免”税，是指对生产企业

出口的自产货物，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；

“抵”税，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所耗用原材料、零

部件、燃料、动力等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，抵顶内销货物

的应纳税额；“退”税，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当

期内因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而未抵顶完的税

额，经主管退税机关批准后，予以退税。

“免、抵、退”税办法，“免”的是出口部分的销项税，

“抵”的是内销部分应纳税，“退”的是出口商品进项税未

抵完的剩余。

二、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的一般计算方法

1. 不含进料加工业务的“免、抵、退”税计算步骤为四
步。第一步，剔税：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。免抵退税不

得免征和抵扣税额=人民币表示的离岸价×（增值税率-
出口退税率）。第二步，抵税：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。当

期应纳税额=内销的销项税额-（进项税额-免抵退税不
得免抵税额）-上期末留抵税额。第三步，算尺度：计算免
抵退税额。免抵退税额=人民币表示的离岸价×出口货物
退税率。第四步，比较确定应退税额。应退税额=上述当期
应纳税额与免抵退税额中较小者；免抵税=免抵退税额-

应退税额。

2. 如果出口企业有进料加工业务，“免、抵、退”税计
算步骤为六步。第一步，计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

额的抵减额。①=免税进口材料原价×（出口货物增值税
率－出口退税率）。第二步，剔税：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

额。②=人民币表示的离岸价×（出口货物增值税率－出口
退税率）-①。第三步，抵税：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。③=
内销的销项税额-（进项税额-免抵退税不得免抵税额）-
上期末留抵税额。第四步，计算免抵退税额抵减额。④=免
税进口材料原价×出口货物退税率。第五步，算尺度：计算
免抵退税额。⑤=人民币表示的离岸价×出口货物退税率。
第六步，比较确定应退税额，倒推确定免抵税额。应退税

额=上述当期应纳税额与免抵退税额中较小者；免抵税=
免抵退税额-应退税额。
三、“免、抵、退”税一般计算方法的弊端

1. 计算过程不够严谨。
例：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出

口货物的征税率为 17%，退税率为 13%。2014年 5月有关
经营业务为：购原材料一批，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

价款 1 000万元，外购货物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170万元
通过认证。上期末留抵税款20万元。本月出口货物的销售
额折合人民币 500万元。要求：计算本月内销货物不含税
销售额为1 200万元时该企业当期的“免、抵、退”税额。
计算过程：①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=

500×（17%-13%）=20（万元）。②当期应纳税额=1 200×
17%-（170-20）-20＝34（万元）。③出口货物“免、抵、退”
税额=500×13%=65（万元）。④当期应纳税额≤当期免抵退
税额，则：该企业当期应退税额=34（万元）；当期免抵税额
=65-34=31（万元）。
该结论明显错误。理由：当期应纳税额结果是 34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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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表示企业应该补交 34万元税款，不存在退税的情况。
原因是上述方法在当期应纳税额<0时才成立。

2. 不含进料加工情况的计算过程简单、难于理解。为
什么当期应纳税款与免抵税款二者中较小者即为应退税

款？为什么先计算应退税款，然后倒挤出免抵税款？

实务中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的顺序应该是“先免再抵后

退”，而上述方法先计算应退税款，后倒推出免抵税额，未

体现出抵顶有余后再予以退税的先后关系，对初学者来

讲从逻辑上难以理解。

上述方法是直接将当期总的应纳税款与出口商品应

该退还的进项税款进行比较，以总体与部分进行比较，难

以说明其中的逻辑关系。如果将当期内销部分的应纳税

款与外销部分的应退税款进行比较，应该更能直观地说

明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的先后顺序。

3. 含进料加工业务的“六步”计算过程繁琐累赘，与
上述“四步”计算过程容易混淆，难以掌握。

四、“免、抵、退”税计算方法的改进

1. 不含进料加工业务的“免、抵、退”税计算方法改
进。如果可以根据实务中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的先后顺序改进

计算过程，则更容易理解。试推导如下：

当期应纳增值税=当期销项税-当期进项税
企业当期应纳增值税可以分解为内销与外销两部

分，即：

当期应纳增值税=内销部分应纳增值税+外销部分应
纳增值税

因出口外销免征销项税，所以外销部分增值税应为

负值，按照税法规定，“抵”税，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

物所耗用的原材料、零部件、燃料、动力等应予退还的进

项税额，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，所以外销部分可抵扣

进项税即为免抵退税额。则有：

外销部分应纳增值税=0-外销可抵扣进项税=0-免
抵退税额=-免抵退税额
即：当期应纳增值税=内销部分应纳增值税-免抵退

税额（此式可体现“免、抵、退”税的本质，即出口商品进项

税抵顶内销商品应纳税款）。

即：内销部分应纳增值税=当期应纳增值税+免抵退
税额。

将该式引入原计算方法，则有：第一步，剔税：计算不

得免征和抵扣税额。①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=人
民币表示的离岸价×（增值税率-出口退税率）。第二步，抵
税：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。②当期应纳税额=内销的销
项税额-（进项税额-免抵退税不得免抵税额）-上期末留
抵税额。第三步，算尺度：计算免抵退税额（即外销应退税

款）。③免抵退税额=人民币表示的离岸价×出口货物退税
率。第四步，计算内销部分应纳税款。④内销部分应纳增

值税=②+③=当期应纳增值税+免抵退税额。第五步，比
较③式与④式，即比较当期外销部分应退税额与内销部
分应纳税额，先看内销应纳税款，再看出口享受退税金

额，确定免抵税款，最后计算应退税额。

前例中计算过程可改为：①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
和抵扣税额=500×（17%-13%）=20（万元）。②当期应纳税
额=1 200×17%-（170-20）-20＝34（万元）。③出口货物
“免、抵、退”税额=500×13%=65（万元）。④内销部分应纳
增值税=②+③=34+65=99（万元）。
则有：内销应纳税款 99万元，出口应退税 65万元，所

以65万元全部用于抵顶内销应纳税款，应退税款=0，本期
还应补交税款34万元。

2. 含进料加工业务的“免、抵、退”税计算方法改进。
税法规定，如属于来料加工、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国外

的原材料、零部件等在国内加工后复出口的对进口的料、

件按规定给予免税或减税；企业购进免税货物出口的，免

税但不予退税。举例如下图：

甲生产企业出口货物的 150万元中包含 100万元免
税购进材料，所以在计算出口退税时应予扣减。因为免税

进口材料原价不涉及免抵退税，也就无所谓“免抵退税

中不得免抵部分”了。则原公式中①式代入②式，可合并
为“剔税”，④式代入⑤式，可合并为计算“免、抵、退”税，
则有：

第一步，剔税：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。①免抵退
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=（人民币表示的离岸价-免税进
口材料原价）×（增值税率-出口退税率）。第二步，抵税：计
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。②当期应纳税额=内销的销项税
额-（进项税额-免抵退税不得免抵税额）-上期末留抵税
额。第三步，算尺度：计算免抵退税额（即外销应退税款）。

③免抵退税额=（人民币表示的离岸价-免税进口材料原
价）×出口货物退税率。第四步，计算内销部分应纳税款。
④内销部分应纳增值税=②+③=当期应纳增值税+免抵
退税额。第五步，比较③式与④式，即比较当期外销部分
应退税额与内销部分应纳税额，先看内销应纳税款，再看

出口享受退税金额，确定免抵税款，最后确定应退税及下

期留抵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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